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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数据库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是公共管理与数据科学交叉领

域的基本问题.公共数据库网络是具有物联节点的物理网络 (显形)和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的社会网

络 (隐形)的复合,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是数据库技术与公共数据博弈演化的综合体现. 从公共产品

管理的角度来讲,当数据清洗技术不变时,公共数据库的可用性是公共数据博弈合作演化的结果.在

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的模型体系基础上, 经过分析认为, 中国公共数据库网络是无标度的

复杂网络, 中国公共数据博弈是这个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 通过构建中国公共数据的囚徒困境博

弈和扩展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讨论了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的存在性. 进一步运用复杂

网络理论建模分析, 认为无标度复杂网络上的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者是可以生存的, 甚至可以通过

强力惩罚或罚款所得归惩罚者拥有的措施使合作行为成为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建立

了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腐败子博弈模型, 分析认为, 数据稽查部门的权利可以导致公共数据博弈参

与者合作行为生存, 而且当数据稽查部门的权利较大时将导致全面腐败. 最后, 经过讨论, 认为信息

公开和媒体自由有助于限制公共数据稽查部门的权利, 同时有利于合作者和忠诚的执法者入侵, 从

而使合作者生存的几率增加并提高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

关键词 公共数据库 数据质量 公共数据演化博弈 演化稳定策略 奖励行为 惩罚行为 腐败

子博弈

1 引言

数据战略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已经成为政府提

供有效的公共数据产品的关键 [2], 也是国家基础数据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尽管所有国家和社会组织

都有公共数据管理的问题, 但是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 不同国家的公共数据管理机制不同. 也就是

说, 公共数据的质量控制与社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 中国有自己基本国情和比较独特的国家管理模式,

也称中国模式. 这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大, 市场和公民社会

的力量处于发展之中, 企业和公众的自主意识还比较薄弱. 公共部门在社会运行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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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公共部门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公共数据库是指能为绝大多数个人和组织共同享用的涉及公

共产品或服务的数据库. 公共数据库源于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过程, 故公共产品的种类越多, 对应的

公共数据库种类也就越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数据库包括国防数据库、公安司法数据库、教育数据

库、医疗与卫生数据库、财政数据库、养老保险数据库、国家标准与质量技术数据库、居民身份信息

数据库、不动产数据库、环境监测数据库、气象数据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

库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等.

公共数据库本身也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 包括: (1) 非竞争性. 边际成本为零和边际拥挤成本为

零, 即增加一个人使用不会增加数据生产者的任何成本, 也不会增加其他使用者的任何拥堵成本; (2)

非排他性. 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数据库, 即任何人想阻止他人使用公共数据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费

用,从而不能阻止他人享受这类公共数据产品; (3)非分割性. 公共数据库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

由众多的使用者共同享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 公共数据库和公共产品数据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也就是说, 公共数据库本身的

公共产品属性并不排斥数据库中可能存在私人物品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 例如, 不动产信息数据库是

公共数据库, 它可以广泛地被用于司法、反腐等公共产品供给, 但数据库中的数据却承载着包含私人

住宅信息在内的私人物品信息.又如,旅游稽查和公安部门收集的游客数据被广泛用于反恐、缉毒、灾

害应急指挥等公共产品供给,其中包括游客的住宿、餐饮、娱乐等个人消费数据,这些数据纯属于私人

数据. 正因为如此, 公共数据库中必然包含大量的私人产品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 也包含公共部门的

流程数据. 由于公共部门本身也有部门利益, 公共部门的服务人员也会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腐

败和搭便车行为, 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关系和数据流的背后事实上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和利益的输送,

公共数据库的数据质量是技术手段和利益博弈的综合体现.

除了一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外, 公共数据库具有如下特性:

(1) 无形性. 除了数据库运行的物理环境, 数据库的应用软件和数据库中的数据, 都是知识产品,

是无形的.

(2) 易复制. 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可以近似地认为, 在公共数据库这一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过程

中滥用和侵占更容易发生.

(3) 背叛和搭便车零成本. 在高阶搭便车者和腐败者存在的情况下, 公共数据的参与者的背叛行

为 (数据造假或瞒报) 和搭便车行为的成本为零.

(4) 角色交叉. 公共部门本身既是公共数据的提供者 (包括依法发布数据、提供内部流程数据) 也

是数据稽查者,在合作演化博弈中承担着共同惩罚者的角色,故更容易产生搭便车和腐败行为;公众也

可能既是数据的提供者, 也是数据的使用者.

(5) 叠加性. 公共数据库运行的物理网络 (显形) 和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的社会网络 (隐形) 叠加,

在公共数据库演化过程中联合作用,诸要素从技术架构和经济行为两方面影响公共数据库数据的质量

和数据的可用性.

另外, 由于我国的国情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信息产品管理方式的内在

特点, 中国公共数据库这一公共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 (1) 中国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公共数据规模巨

大; (2) 数据标准化程度低, 导致数据种类繁多、条块分割、多源化、异构化, 信息融合难度大; (3) 业

务关系纵横交错, 部门利益错综复杂, 导致公共数据库网络结构复杂; (4) 数据质量低下, 数据清洗难

度大; (5) 数据立法严重滞后, 数据稽查不力; (6) 公共数据管理部门既是数据提供者又是数据稽查者,

腐败丛生; (7) 数据收集和管理过程中信息公开程度低, 媒体和社会监督严重缺位; (8) 在公共数据管

理中对数据提供者的隐私保护措施不力,导致参与者有抵触情绪和瞒报动机; (9)对背叛行为的举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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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惩罚者保护措施不够, 背叛者和腐败者感受不到惩罚的威胁.

公共数据库的形成和大多数信息技术和产品改进一样, 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包括技术的升级换代,

数据的动态更新和运行模式的演进. 更重要的是, 公共数据库及其背后的公共产品的管理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 充满了利益的博弈, 由此带来公共数据管理的复杂性. 我们把围绕公共数据库这一公共产品

展开的博弈称为公共数据博弈.

由于公共数据库的参与者本身的利益诉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复杂社会关系网络. 这种

数据主体的社会网络与作为数据载体的物理网络相互叠加,形成一个复杂的技术与管理杂合的数据网

络. 在这个网络上, 进行着数据的攫取、储存、传输和分析的同时, 伴随着围绕数据展开的公共数据

博弈参与者之间的背叛与合作. 这种博弈的结果成为公共数据库中数据的真假、缺失、时效和隐私保

护等影响数据质量的非技术要素, 并最终从社会管理层面决定了公共数据库的可用性和生命周期. 必

须强调的是, 无论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管理的角度看, 真实可靠的公共数据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数据库软件演化过程、网络结构演化过程和参与者演化博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其中, 公

共数据博弈是公共数据库参与者围绕公共数据真实性展开的合作与背叛、忠诚与腐败的多阶段反复

较量过程. 所谓的公共数据库的非技术清洗 [2] 本质上就是找到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合作占优稳定策

略的条件, 并进一步建构公共数据博弈中合作者和忠诚惩罚者的生存环境. 由于现在的公共数据库都

是在一定的物理网络环境下运行的, 数据库的运行是由政府主导且企业、公民和第三方组织等共同参

与实现的. 公共数据库的来源广泛, 包括各级政府的业务流程数据、官方统计数据、行政许可与审批

数据、认证认可数据、依法强制要求企业和个人上报的数据、依法设立的监控数据、第三方机构的认

证和技术资料、个人档案和公共安全的常态数据. 这些数据的收集除了通过在政府的内网之外, 还需

要通过外网和物联网并行攫取. 例如, 环境监测数据需要通过国家的环境监测网、政府环保部门的业

务网、企业的排污物台帐和公众举报投诉信息等外网数据.

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包括: 数据的提供者、外部的惩罚者、内部的高阶惩罚者. 他们分布在公

共数据库物理网络的各个节点 (包括部分外网节点),在受到物理网络运行规则和用户权限设置制约的

同时,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形成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迄今为止,从技术上讨论数据清洗的文献众多,

但运用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的成果尚未见诸文献报道. 文献 [2]

中的数据博弈模型只适应于纵向的博弈, 而且模型过于简单, 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数据参与者之间的复

杂关系和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机理. 自从复杂网络理论诞生以来, 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就成为主流

研究方向. 针对公共产品的囚徒困境演化博弈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结果. 从上述陈述中可以看出,

中国公共数据库作为公共产品具有自己的特性,很多关于公共产品演化博弈的结果未必适合公共数据

博弈. 因此, 发展公共数据演化博弈模型对建构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

2 基于物联网的公共数据库的网络体系结构

2.1 公共数据库的物理网络与参与者社会网络的融合

物联网将物理世界网络化、信息化, 对传统的分离的物理世界与信息空间实现互连和整合, 大大

增强了人类与客观世界的交互. 作为未来网络发展趋势, 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

息承载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联互通并融入传统的互联网从而提供智能服

务的网络. 它具有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和普适服务智能化等重要特征. 物联网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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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具有三阶惩罚者的复合型公共数据库网络

Figure 1 (Color online) Public database complex network with 3rd-order punishers

是指物联网系统的组成及相互之间关系, 物联网体系结构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 物联网必须

能够与现有的网络进行互连与融合. 无论从硬件基础设施、软件应用系统还是用户方式方面, 互联网、

传感网、移动通信网等现有网络都已深入人类生产、生活, 与现有网络兼容互通是物联网体系结构设

计的基本要求之一. 其次, 物联网体系结构的设计须与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的设计在方向上基本一致.

针对现有互联网存在的一些问题,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正在开展.另外,物联网体系结构须充分考虑物

联网自身的重要特征, 特别是物联网中的网元能力差异性、网络环境动态性等特点. 马华东等提出了

一种物联网体系结构 4 层模型, 即对象感控层、数据交换层、信息整合层和应用服务层, 并利用面向

对象的方法对物联网体系结构模型进行了详细地刻画 [3]. 对于物联网系统中最为核心的网元互连问

题, 借鉴未来互联网研究的理念, 文献 [3] 设计了支持强弱网元共存的物联网互连模型, 并提出了基于

能力映射与任务迁移的弱网元与强网元互连机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技术进步,未来公共数据库产品的数据收集范围和应用领域会更加

广阔,逐步涵盖智慧城市、精准医疗、国土安全等,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联网成为公共数据库

运行的物理网络 (显形网络). 在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仓库模型架构基础上, 我们将公共数据博弈参与

者的社会网络 (隐形网络) 嵌入到公共数据库物理网络中, 形成复合型复杂网络 (图 1):

处于上述网络中的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是按网络结构层次进行划分的.

第 1 层是处于传感层的数据收集节点 (终端), 即物联节点, 它们本身不参与数据博弈, 但是会使

控制它们的数据所有者具有较大的度值, 因而使其所有者在数据博弈的初始阶段具有优势 (即具有较

大的收益), 物联数据的所有者也成为惩罚者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 2 层是初始数据的提供者, 是数据博弈的基本参与者, 也称作一阶数据博弈参与者 (如企业法

人、自然人). 同时, 在一阶博弈中, 还存在局外人, 局外人可以在下阶段的数据博弈中参与进来, 也可

以作为第三方惩罚者或围观者. 在背叛和渎职行为存在的公共数据博弈中, 数据提供者中也会产生个

体惩罚者, 他们对其他数据提供的背叛行为实施举证或惩罚.

第 3 层是县 (县级市) 相关业务部门的二阶数据博弈参与者, 同时也是一阶数据博弈的强制惩罚

1572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6 卷 第 11 期

者. 处于同一层的还包括同级的第三方惩罚者.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 局外人仍然可以作为局外惩罚者,

比如通过举报投诉使背叛者受到惩罚. 这一层数据博弈中, 数据提供者中同样会产生个体惩罚者.

第 4 层是市级 (州、厅) 相关业务部门的三阶数据博弈参与者, 同时也是二阶数据博弈的强制惩

罚者. 处于同一层的还包括同级的第三方惩罚者 (如纪检部门).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 局外人仍然可以

作为局外惩罚者, 比如通过举报投诉使背叛者受到惩罚. 这一层数据博弈中, 数据提供者中同样会产

生个体惩罚者.

第 5 层是省级 (部、局) 相关业务部门的四阶数据博弈参与者, 同时也是三阶数据博弈的强制惩

罚者. 处于同一层的还包括同级的第三方惩罚者 (如纪检部门). 局外人仍然可以作为局外惩罚者, 比

如通过举报投诉使背叛者受到惩罚. 这一层数据博弈中, 数据提供者中同样会产生个体惩罚者.

第 6 层是国家级相关业务部门的五阶数据博弈参与者, 同时也是四阶数据博弈的强制惩罚者. 处

于同一层的还包括同级的第三方惩罚者 (如纪检部门、最高数据当局、立法部门、执法部门). 内部参

与者和局外人中仍然可以产生惩罚者, 比如通过举报投诉使背叛者受到惩罚.

需要说明的是, 在公共数据库网络中, 存在一些特殊的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 (节点), 如个体惩

罚节点 (包括举报投诉者) 和骑墙节点 (时而合作时而背叛). 个体惩罚者在公共数据库网络中虽然存

在但在暴露之前不能准确标明他们所处的位置, 只能笼统地标注在 Access Network 中 (见图 1); 骑墙

者则是稳定的数据提供者,他必然存在于公共数据库网络的某个层级内,只是他的合作态度不稳定,即

时而提供真实数据时而瞒报或假报数据.

我们之所以把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的网络称为隐形网络, 是因为节点 (参与者) 之间存在利益关

系或其他社会关系但未必存在物理连接, 甚至没有间接的物理连接, 如按《食品安全法》上报生产数

据 (如添加剂使用情况、操作人员身份数据等) 的食品生产企业之间经过质监部门信息中心的防火墙

和用户权限设置已经处于逻辑隔离. 作为惩罚者的外部举报投诉者在用电话、信件和口头上访等进行

举报过程中也没有建立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物理连接或逻辑连接. 也就是说, 这里所谓的隐形网络是

指一种基于公共数据背后的利益关系的社会网络. 隐形网络的另一层含义是, 在数据的真实性发现上,

同层级内部数据参与者之间很难靠自己的观察在前一阶段博弈后获知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是 “合作”还

是 “背叛”, 而必须通过惩罚者的信息公开或有效举报才能获知他人的背叛行为, 从而决定下一步自己

采取 “合作” 还是 “背叛”. 也就是说, 同层级的博弈是一种信息完全但非完美博弈.

处于各层之中的参与者之间、上下层参与者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

所有的数据提供者都有隐瞒己方真实数据的同时获取他方真实数据的动机,除非隐瞒的后果使社会和

自己无法承担. 同时惩罚者也会因个体或部门的利益诉求而产生权力寻租或搭便车行为. 这样的理性

行为必然导致公共数据参与者之间的互不信任,甚至难以制定相关法律或法律不能被有效执行. 因此,

根据理性假设, 在惩罚者缺位的情况下, 形成中国公共数据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形, 在

发达国家, 如美国, 公共数据产品的有效供给也一直存在困难 [1]. 例如, 1860 年开始, 美国总统就开始

给美国公民写信, 请他们不要因为害怕而隐瞒人数, 以总统的名义保证, 这些数据只是为了掌握美国

的真实人口数量,而不是用于征税、征兵和法庭调查等用途. 此后历任美国总统一直重复这个工作,说

明公众与政府之间就公共数据管理问题一直存在互不信任. 同样, 由于数据提供者的联合抵制, 对全

美的医疗保险账单和全美的居民身份证数据质量管理也一直没有达成最终共识,相关的数据法案在国

会一直未能通过.

中国的情形更差一些, 首先我们的公共管理信息化程度比较低, 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才刚刚开始,

政府运作的透明度较差, 乃至于尽管政府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较多, 人大立法也较容易通过, 但在官

民博弈之中经常出现政策和法律失效. 例如, 一直以来, 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不佳, 客观原因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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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包括公民躲避超生罚款, 地方政府搭便车集资收费等. 全国经济普查也好不到哪里去, 法人或自然

人, 都有意避开真实数据, 假报或瞒报的情况较为突出. 另外, 颇受关注的全国不动产数据库也由于地

方政府和各级官僚掣肘和抵制至今为止未见端倪. 领导干部财产数据库一直以来讳莫如深. 从博弈论

角度来讲, 涉事的数据提供者和管理者的不合作行为是符合理性行为假设的. 因此, 中国公共数据库

网络本质上是数据运行的物理网络和数据参与者社会网络的复合形成的复杂网络,数据节点是物理性

和社会性的共生体. 由公共数据库的物理网络中的通讯、用户权限等要素与数据博弈参与者采用的策

略不确定性相叠加, 构成中国公共数据库的网络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取决于网络的规模和结构,

更取决于网络中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

2.2 中国公共数据库网络的拓扑性质

就物理网络而言, 无论采用何种网络结构和何种数据仓库模型, 中国公共数据库网络是一个确定

性的网络, 其内网部分纵向设计为树状结构, 横向设计为星形结构. 但是在这个物理网络上的数据流

体现出复杂的社会网络特点. 中国公共数据库网络的拓扑性质分析的意义在于运用演化博弈理论预测

未来公共数据网络上运行数据的状况和公共数据产品的质量. 因此, 中国公共数据库网络的拓扑性质

分析的重点在于隐形网络的拓扑性质.

由于公共数据网络的最下层, 即第 1 层, 包含大量的物联网收集的数据, 包括传感网 (SN) 数据,

射频识别 (RFID) 读写数据、远程终端 (RTU) 数据, 这些数据简称为物联数据. 物联数据的数据质量

主要依赖于物理器件的质量、技术标准和物理维护水平, 相较于人工录入的具有主观色彩和可人工干

预的数据而言,是客观数据,它们客观地反映实体或事实的面貌,数据本身只有准确与否,不存在真假,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节点是不参与公共数据博弈的. 但是, 这些物理数据节点的控制者作为第 2 层的数

据提供者是要参与数据博弈的. 由于这些物联网节点的存在加大了它们所属的数据博弈参与者的节

点度, 也就是说, 在数据博弈的初始阶段, 拥有较多物联节点数 (弱网元) 的数据博弈参与者将比起其

他拥有较少物联节点数或没有物联节点的参与者占优势地位. 这些占优的参与者可以修改或根据自

身目标进行数据优化, 有选择地提供给公共数据网络, 或选择瞒报. 这些参与者在公共数据网络中处

于一定垄断地位, 也更多地受到惩罚者的关注, 因此他们之间更容易结成同盟. 因此, 在隐形网络中的

第 2 层以上各层的某个区域 (如某个县) 内部数据博弈参与者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同配网络, 故整个公

共数据库网络是一个无标度网络.

在公共数据库网络中, 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或行业的区隔, 同一层级的数据参与者被分割, 使一

个参与者集群不会关心另一个参与者集群的行为. 也就是说, 同一层级的公共数据博弈中数据提供者

的行为只受一部分邻居行为的影响. 因此, 就整个网络而言, 中国公共数据网络中数据博弈的参与者

(节点) 是非均匀混合的. 例如, 因为各种评比往往以省级为单位, 故某省某个学校学生健康体质数据

的真假并不影响另一个省的学校学生健康体质数据上报行为,但对同一个省的其他学校健康体质数据

上报行为有影响. 也就是说, 公共数据博弈中, 同层级博弈的参与者表现出很强的区域自治性. 另外,

数据量大的数据提供者之间互相关注的程度会更高,即同一层级内的同类数据博弈参与者会呈现同配

现象.区域自治性也会导致不同地区或行业的数据博弈演化稳定策略不同.因此,公共数据库网络具有

度相关性. 从本质上讲, 这种公共数据库网络的度相关性是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的社会网络的度相关

性引起的. 需要说明的是, 在公共数据网络中, 局部的均匀混合状态是可能存在的. 对处于某些局部均

匀混合的群体, 传统的复制动力学研究方法仍然有效.

另外, 从公共数据库运行的社会环境看, 由于公共数据库的公共产品属性, 在使用过程中应该不

断受到公众的反馈, 包括对公共部门所公开的公共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这样的反馈使公共数据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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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得到不断修正.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 系统从无序状态过渡到耗散结构有几个必要条件: 一是系

统必须是开放的, 即系统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二是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态的, 系

统中物质、能量流和热力学力 (改变的力量)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三是系统内部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

线性相互作用, 并且需要不断输入能量 (外来力量) 来维持. 在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有保障的情况下,

公共数据库系统才是开放的复杂系统. 在开放的环境下, 在中国公共数据博弈中会出现高阶惩罚和低

阶惩罚共存, 从而较小的从众倾向就会导致惩罚的实施在低阶数据博弈的各阶段得以维持, 从而促进

较低阶段的惩罚行为和合作行为的生存, 并且一旦合作在组内建立, 就能通过群组选择的方式传播到

整个群体. 从而在局部形成合作的稳定状态. 由此可以得出, 不是所有的公共数据库都以失败而告终.

也就是说, 在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的情况下, 公共数据库系统有可能形成耗散结构, 公共数据博弈中

合作者不会湮灭, 甚至存在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演化稳定策略, 致使政府最终能够提供稳定、有效的

公共数据库产品.

3 无标度物联网上的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演化博弈

演化博弈理论最早源于 Fisher, Hamilton 等遗传生态学家对动物和植物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博

弈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动植物演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不依赖任何理性假设的前提下用博弈论

方法来解释. 但直到 Smith 和 Price 在他们发表的创造性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概念以后, 才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正式诞生 [4].

按演化博弈论的观点,不再将参与者视为超级理性的个体,而是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博弈均衡. 历

史、制度和心理因素等, 乃至趋向均衡过程中的某些细节都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的选择产生影响. 演

化博弈论摒弃了完全理性的假设, 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 Lamarch 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础, 用系统论

的观点, 把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看作为一个动态系统, 将演化过程中的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的形成机

制都纳入到演化博弈模型中, 构成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 因此, 演化博弈模型能够更真实地

反映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并且可以为宏观调控群体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方法.

许多实验研究表明, 种群的结构关系不一定均匀, 即个体倾向于选择具有优势适应度的个体作为

邻居, 这样的种群行为导致种群的度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这是种群多样性的表现. 在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 自私的个体之间产生合作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为了研究合作的涌现, 博弈的参与者的数目必

须巨大, 并且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网络, 博弈的演化过程中个体的策略构成多阶段的博

弈战略.

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可定义为扩展式:

(1) 个体数量足够大, 所有个体位于一个复杂网络上;

(2) 在每个时间演化步 (阶段博弈), 按法则选取一部分个体按一定概率匹配进行博弈;

(3) 各阶段中个体的策略按一定的法则更新, 每一类个体 (未必属于同一个社区) 的策略更新法则

相同; 这种更新法则是 “策略的策略”, 法则更新要比策略的更新慢得多, 使得个体总是可以有足够的

时间根据上一阶段邻居的策略的后果进行评估, 以便下一阶段策略的更新.

(4) 个体可以感知环境、获取信息, 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信念, 按法则更新策略;

(5) 各类个体的策略更新法则可能受到个体节点所在网络的拓扑结构的影响;

(6) 时间演化步多, 足以观察到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策略演化方向.

Nowak和 May率先研究了规则网络上的演化博弈,获得了二维格子上的 “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

行为的涌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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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s 等研究了 BA 网络上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game, PDG) 博弈行为 [8]. 基本的博

弈为

C D

C (R,R) (S, T )

D (T, S) (P, P )

(1)

其中 C代表 “合作”, D代表 “背叛”, R是双方都选择 “合作”时双方各得的收益 (payoff), S 表示一方

选择 “合作”而另一方 “背叛”时选择 “合作”一方的收益, T 表示一方选择 “合作”而另一方选择 “背

叛” 时选择 “背叛” 一方的收益, P 是双方都选择 “背叛” 时双方各得的收益, 且满足 S < P < R < T .

在完全理性假设下, 阶段博弈有唯一的 Nash 均衡.

3.1 度无关无标度数据库隐形网络上的公共数据演化博弈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我们给予合作和背叛具体的解释, “合作”(C) 表示参与者向公共数据库提供

真实数据, “背叛”(D) 表示参与者向公共数据库提供虚假数据或瞒报.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 (1) 满足 S < P < R < T 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从 4 个

方面来解释在一次博弈中背叛者对合作者占优. 其一, 背叛者假报或瞒报数据就可以省去收集数据的

成本, 例如排污口监控传感器系统建设与运行维护成本; 其二, 背叛者可以享用合作者提供的真实数

据来改善自己的决策, 同时保护了自己的隐私; 其三, 在获取其他数据提供者的真实数据中某些隐私

的情况下, 可能运用这些隐私进行敲诈来获取不正当利益; 其四, 背叛者可以通过提供虚假数据获得

不正当的收益, 如通过提供虚假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促进不合格产品销售. 在没有惩罚和奖励干预的

情况下, 背叛者从 4 个方面获得的收益总和会比博弈双方都采取合作行为时获得的收益更大, 与此同

时, 采取合作策略的一方的真实数据被恶意使用会造成更多的损失, 至少会给背叛者搭便车的机会.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 第 2 方面的收益不仅来自于博弈的对手, 而且来自于背叛者对合作者提供的

真实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带来的其他活动效果的改善所增加的收益. 也就是说, 合作一方所提供真实数

据承载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考虑背叛者的另一个决策场合, 他利用公共数据博弈中的合作者所提供的

真实数据获得随机决策的状态变量的更为可靠的后验分布, 从而降低了决策风险, 按 Bayes 决策的风

险理论, 这些真实数据的价值可由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EVSI = r′(π)− r(π, δπ) = min
a∈A

Eθ[l(Θ, a)]−min
δ∈∆

Eθ[Ex|θ(l(Θ, a))],

其中,背叛者在获得合作者的真实数据之前对决策中的状态变量 Θ的先验分布为 π(θ), A为背叛者在

另外场合的决策中所能采用的行动方案集, 损失函数为 l(θ, a), 合作者提供的真实数据为 x, π(θ|x) 为
状态变量的后验分布, ∆ 为背叛者在其获得真实数据后的决策规则集, δπ 为 Bayes 决策规则, r(π, δπ)

为 Bayes 风险. 当状态变量 Θ 与观察量 X (合作者提供的是它的一次观察值) 不相互独立的情况下,

EVSI > 0.

在极端的情况下, 合作者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不能给背叛者带来直接的好处 (或规避风险), 而且这

些真实数据也不含有数据提供者任何隐私, 那么对背叛者而言这些真实数据的直接信息价值为零. 但

是, 公共部门是不会去收集真实但没有任何价值的公共数据的, 或者说公共数据库中的真实数据总是

有价值的. 换言之, 公共数据库是有效的公共产品, 并且有助于提升其他公共产品的品质 (例如,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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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测者提供的真实数据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 而良好的空气是一类标准的公共产品). 这种情况

下, 背叛者就存在搭便车行为, 从而获得间接的好处.

因此, 无论何种情形, 我们总是有充足的理由设定 S < P < R < T .

在一个层级内某个自治区域, 假定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 (数据提供者) 在初始时刻处于均匀混合

状态, 即每个数据博弈提供者可以和该区域内的所有其他数据提供者进行博弈. 我们注意到, 尽管受

网络结构的影响, 大范围内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不是均匀混合的, 但是在局部范围内参与者仍有可

能是均匀混合的. 因此, 讨论在局部范围内的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充分混合的情形是有意义的.

设在这一层级内提供真实数据者 (合作者) 占该自治区域内数据提供者的比例为 ρ, 提供假数据

或瞒报者 (背叛者) 的比例为 θ, 则该层级数据博弈中合作者和背叛者的收益分别为

UC = Rρ+ Sθ, UD = Tρ+ Pθ. (2)

运用复制动力学 [7] 描述数据博弈演化过程中合作者和背叛者的策略变化为
dρ

dt
= ρ(UC − ω),

dθ

dt
= θ(UD − ω).

(3)

由 ρ + θ = 1, 得 ω = ρUC + θUD, 正是该自治区域内公共数据博弈中数据提供者的平均收益. 将

ω = ρUC + θUD 代入式 (3) 可解得

dρ

dt
= ρ(1− ρ)[(R− T )ρ+ (1− ρ)(S − P )]. (4)

由 S < P < R < T 可知, ρ = 0 是唯一的稳定点, 即当 ρ > 0 时, dρ
dt < 0, 即合作者的比例必然下降,

说明在公共数据博弈中作假和瞒报者 (背叛者) 占优. 因此, 在公共数据博弈自治区域内, 阶段博弈的

Nash均衡解 (D,D)也是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说, 在完全自治的区域内,若参与

者均匀混合, 则数据造假或瞒报最终将演化为自治区域内参与者的整体行为.

若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 (数据提供者) 在初始时处于非均匀混合状态, 即在每一阶段博弈中, 个

体 i 只与其所有邻居各进行一次博弈, 累计收益为 ui =
∑

j∈Ωi
π(si, sj), 作为该个体的适应度, 其中

π(C,C) = R, π(C,D) = S, π(D,C) = T, π(D,D) = P , Ωi 为节点 i 的邻居节点的集合. 在这种情况下,

在公共数据博弈的策略演化过程中采用的复制动力学规则是: 如果 ui > uj 则下一阶段个体 i 与 j 近

邻的博弈中继续采用当前的策略; 否则在下一阶段它与个体 j 的博弈中, 它将以概率 P (si ← sj) 采用

当前阶段个体 j 的策略 sj , 其中

P (si ← sj) =
uj − ui

max{ki, kj}(T − S)
, (5)

其中 si 和 sj 分别是个体 i 和 j 的当前的策略, ki 和 kj 分别是个体 i 和 j 的度值.

为了说明非均匀混合状态下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合作扩散,我们将某一个层级

内公共数据博弈抽象为以两个数据提供者为中心的哑铃状 BA 无标度网络 (如图 2).

该数据博弈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具有两个中心节点 (拥有大数据量的数据提供者, 即拥有物联节点

和邻居的零星数据提供者) x 和 y, 它们直接连接. 其他小度的节点 (物联节点, 图 2 中标注为 SN, 或

一些零星数据提供者, 图 2 中标注为 Partners ) 随机地与这 2 个中心节点中的一个连接. 为了讨论节

点对合作的扩散作用, 初始时刻设定 x 为合作者和 y 为背叛者; 在中心节点的邻居中, 节点 x 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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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SN

Partners Partners

x y

图 2 单层两中心无标度数据博弈网络

Figure 2 Scale-free networks of public data game with mono-layer and dual-center

和 y 的邻居各占一半,而且 x的邻居都为合作者 (图 2中实点)和 y 的邻居都为背叛者 (图 2中空点).

在每一个阶段的博弈中,所有节点都与它的邻居进行一次囚徒困境博弈,收益进行累积.在策略演化过

程中, 每个节点随机选取一个邻居进行策略比较: 如果邻居的本轮收益高于自己的收益, 则它以一定

概率模仿邻居的本轮策略, 这意味着本轮中收益较高的个体的策略会被它的邻居学习. 由于初始阶段

两个中心节点都围绕着较多采取合作策略的邻居, 所以中心节点的累积收益高于小度节点的收益, 小

度节点会模仿与它相连的中心节点的行为. 由于节点随机选择邻居进行策略比较, 虽然初始阶段合作

中心节点 x的收益低于背叛中心节点 y 的收益,但高于绝大多数小度邻居的收益,所以 x能够在一段

时间内坚持合作策略. 随着时间演化, 合作节点 x 周围小度邻居倾向于模仿 x 的合作行为, 所以 x 周

围合作邻居的比例是增加的, 反过来也意味着 x 的收益随时间演化而增加. 与之相反, 由于 y 周围的

邻居倾向于模仿中心节点的背叛行为, 所以 y 的收益随时间递减, 逐渐低于它的合作邻居 x 的收益.

在某一时刻, y 会模仿 x 的行为而转变为合作者, 此后 y 的邻居也模仿中心节点的行为. 这样, 合作策

略会在网络中扩散开来, 最终所有节点会一致选择合作策略. 这意味着个体采取积累收益时, 中心节

点在无标度网络中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 并影响它周围的邻居.

此外,可以通过分析背叛行为在 BA网络上的扩散过程来阐述中心节点能够有效抵抗背叛者入侵

的机理. 假设初始时刻只有一个最大度节点 x 为背叛者, 其余节点都为合作者. 然后观察背叛的中心

节点 x 对网络中合作行为的入侵性. 可以发现, 由于 x 在短期内从合作邻居中获得较高收益, 所以它

的小度邻居会模仿其行为, 经过一段暂态时间后大约会有 80% 的邻居转变为背叛者. 随着 x 周围合

作邻居比例的下降, 其收益会低于 x 的大度合作邻居的收益, 最终 x 会认识到合作策略的收益高于背

叛行为, 转变为合作者. x 再次成为合作者之后它周围大多数邻居也再次选择合作策略. 通过上述微

扰分析, 表明在 BA 无标度公共数据库网络中, 中心节点能够有效抵抗背叛者的入侵, 并且中心节点

之间具有较好的合作相持特性. 研究显示, 在具有 1000 个节点的 BA 无标度网络中, 初始时刻策略在

各度值的所有节点上接近均匀分布, 一些中心节点在初始时刻会采取背叛策略. 到了稳定状态, BA 无

标度网络中的中心节点都会转变为合作者, 背叛者主要集中在小度节点上. 说明无标度网络上的合作

行为具有相当强的鲁棒性. 因此, 异质网络中的中心节点对合作涌现具有重要作用 [5, 6].

从稳定状态个体之间的动态组织出发, 可以进一步将处于稳定状态的数据提供者分为 3 类: 始终

保持合作 (背叛) 策略不变的个体称为纯合作者 (纯背叛者) (pure cooperators/defectors), 不断改变自

己策略的个体称为骑墙者 (fluctuating individuals). 在 BA无标度网络中,中心节点以纯合作者形式存

在, 这些纯合作者通过组成一个相互连通簇, 可以有效抵抗背叛者的攻击. 随着诱惑的提高, BA 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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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网络的纯背叛者数目缓慢下降, 即使面对非常高的诱惑, 网络中的合作者仍很难湮灭. 如果 uj < ui,

则背叛者中会逐渐产生一些合作者, 最终是合作策略成为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3.2 度相关无标度数据库隐形网络上的公共数据演化博弈

在实际的公共数据库网络中, 同一层级的数据参与者 (主要是数据提供者) 之间往往会形成一定

的联盟, 称之为数据联盟. 在联盟内, 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采取比较一致的策略. 例如, 在昆明就曾经

出现眼镜店联合抵制上报验光配镜的数据台账. 这种数据联盟总会在势均力敌的数据提供者之间形

成, 比如各大乳品企业形成数据联盟联合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假数据 (如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数

据). 因此公共数据库网络的隐形网络常常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度相关性,而经典的 BA网络并不具有度

相关性. 为了研究在公共数据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数据提供者合伙背叛或合伙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

们来分析具有度相关性的无标度网络上的公共数据博弈策略演化行为. 为此, 我们运用随机重连算法

(XS 算法) 产生具有不同度相关性的网络. 随机重连算法如下:

(1) 每次随机选择原网络中的两条边, 它们连接 4 个不同的端点. (2) 有目的地重连被选中的两条

边: 为了得到同配网络, 一条边连接度最大的两个节点, 而另一条边连接度最小的两个节点.

重复上述过程充分多次, 可以保持度序列不变的情况下, 使网络变得同配, 对应于网络的同配系

数为正. 基于 BA 无标度网络, 可根据 XS 算法调节网络的同配系数 rk 介于 [−0.3,0.3] 之间 [7]. 初始

时, 每个个体以相同概率选择合作或者背叛策略. 然后, 公共数据库隐形网络上的博弈根据式 (5) 的

复制动力学规则进行策略演化. 经过考察具有不同度相关性的无标度网络上的合作频率 fc, 以及纯合

作/纯背叛策略个体的频率 ρ/θ. 当网络变得同配时,一方面,面对相同的诱惑,同配网络中会有更多的

个体选择背叛行为, 其合作频率要低于不相关网络中的合作频率; 另一方面, 网络中合作湮灭的阈值

也随 rk 的增加而递减, 同配网络中的合作者更容易消失 [7]. 由此可以看出, 在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

制过程中, 尤其应该关注重要的数据提供者之间可能采用结盟对抗数据稽查, 甚至联合作假或瞒报的

行为.

4 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奖励行为

Apicella 等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公共产品博弈 (public goods game, PGG) [9], 作为囚徒困境博弈

的多人扩展模型. 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引入奖励机制可以产生更丰富的动力学行为. 作为一个有趣的实

证, Apicella等研究了 Tanzania北部 Hadza部落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 [9]. Hadza部人至今仍然基本以

狩猎为生, 是人类学研究的绝佳样本. 他们平均 12 名成年人在一起生活 4∼6 周, 然后更换营地和住

宿伙伴. 研究人员访问了 17 个营地的 205 名成年 Hadza 人 (男性 103 人, 女性 102 人), 在每个营地

与他们玩一轮公共产品博弈: 每名获得 4 个蜂蜜棒, 他们可以选择全部或部分留给自己, 另外一部分

投入公共产品箱与其他宿营伙伴共享. 每个人的决策都是不公开的, 并且每个人都被事前告知, 他们

每捐献出一份公共产品, 研究者就会额外投入 3 倍数量的蜂蜜棒到公共产品箱. 在所有参与者都作出

决策之后, 箱中的公共产品会被平均分配给每个人. 在此公共产品博弈中, 捐献公共产品的合作者会

冒收益下降的风险, 而搭便车的人没有任何收入即可分享公共产品, 其收益高于合作者. 然而, 研究人

员发现, Hadza 人平均会捐献一半的蜂蜜棒. 这说明 Hadza 人之间存在合作利他行为. 经过比较, 还发

现 Hadza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具有一些与现代社会网络结构相似的特征,如高聚集度、同质

性和互惠性等. 这表明社会网络的一些结构特征以及合作涌现可能在人类早期就已经形成.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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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k等尝试建立演化博弈的新的理论框架,以进一步理解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合作利

他行为.

在公共数据库网络上, 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利他行为是否存在? 合作策略是否可以成为公共数据

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Apicella 等的工作只是实证研究, 并不是对复杂网络上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获得

的一般结论. 同样,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引入奖励机制的效果分析也存在理论上的困难. 为了研究公共

数据博弈中奖励行为对合作演化的影响, 我们运用自主研发的 “基层质量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

对昆明市组织机构代码证登记系统的公共数据博弈进行了观察和实证分析. 在 2008∼2012 年的 5 年

观测期内, 将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安宁市、呈贡县、嵩明县和富民县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办证、年检数据提供者作为观察对象, 将他们按属地分为四组, 分组原则是每组包括一区一县, 以消除

城区与郊县差异及信息化程度的差异.各区县按照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数据标准进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

申请和年审数据填报, 并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奖励标准 (2 元/条) 进行奖励, 并从业务费中拿出自设

的奖励基金, 分别按组追加 1.5 元/条、1.0 元/条、0.5 元/条、0 元/条, 一个周期后将追加奖金数对调

一次, 结果显示, 初期阶段奖金高的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数据质量明显高于奖金低的组. 奖金对调

后, 原来奖金高的组在降低奖金后数据质量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而奖金升高的组的数据质量也明显

提升.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奖励行为在公共数据博弈的前几期对合作的涌现是有明显效果的, 但是随

着数据博弈的不断进行, 奖金对合作策略的稳定作用在衰减. 也就是说, 奖金对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

演化在早期是正反馈, 奖金额度与合作者比例成正相关. 因此, 从长远来讲, 不能靠奖金制度来达到公

共数据库数据质量的稳定提升, 数据提供者的奖金激励的边际效用随时间递减. 关于奖励行为对公共

数据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5 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惩罚行为

惩罚作为合作演化的一种可行的解释, 近年来得到广泛的研究 [10]. 尽管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出

发, 对惩罚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11,12], 在演化博弈的范畴内, 惩罚就意味着惩罚者付出一定的代价, 背

叛者蒙受更大的损失, 因此也称为代价惩罚 (costly punishment).

5.1 公共数据博弈的个体惩罚

考虑在公共数据博弈中,对每一个层级的数据提供者的囚徒困境阶段博弈基础上,增加了第 2个阶

段,这一阶段中合作者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惩罚背叛者,即自己付出一个代价 γ,让背叛者的收益减少 β.

在第 2 阶段博弈中, 惩罚行为采用了个体间私下进行的模式, 因此被称为个体惩罚 (peer punishment),

个体惩罚者记为 Peer. 个体惩罚行为实质上是将式 (1) 的收益矩阵变为

C D

C (R,R) (S − γ, T − β)

D (T − β, S − γ) (P, P )

(6)

取一个适当的 β 值, 矩阵各项的大小次序将由 S < P < R < T 变为 S − γ < P < T − β < R, 从而由

囚徒困境博弈变为协调博弈 (coordination game), 使共同合作 (C, C) 成为一个 Nash 均衡.

在公共产品博弈的行为实验中, 当赋予选择惩罚的自由时, 人们也倾向于使用惩罚策略, 而且这

种惩罚的威胁能促使合作水平显著提高 [13, 14]. 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公共数据博弈, 无论对于博弈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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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同行) 固定还是每轮重新组合都成立. 数据提供者 (同行) 之间促进合作的互惠理论可以被认为

是一种弱互惠 (weak reciprocity), 因为它强调通过长期的合作和低代价的手段来对付背叛者. 弱互惠

依赖于未来足够多的交互次数, 要求同行成员比较少从而能够监视背叛的行为, 而且同行之间的信息

流通要保证顺畅无误.

有些情况下,在公共数据博弈中背叛行为 (提供假数据或瞒报)仅仅被利益无关的第三方目睹 (数

据稽查、实名或匿名举报投诉) 时, 若不存在二阶搭便车或腐败, 那么惩罚也会被实施. 因此, 愿意使

用惩罚促进合作的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ity) 理论也适用于公共数据博弈. 这里, 不存在二阶搭便车

行为是指无关利益的第三方发现有人向公共数据库提供假数据或瞒报但不愿意举报,以此获取某种好

处. 腐败是指执法部门或上级惩罚者收到举报但不实施惩罚 (惩罚者搭便车或权力寻租). 强互惠理论

认为强互惠者把合作看作正确的选择, 愿意付出大的代价来惩罚背叛者. 代价惩罚保证了背叛者不能

随意享用搭便车的成果, 即使是在单次博弈中互相不认识的大的群体中, 惩罚者也可以立即付出代价

来降低背叛者的收益, 而且不损害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 经济学者通过博弈的行为实验考察正激励和

负激励 (positive incentive and negative incentive), 即奖励和惩罚, 对合作倾向的不同影响 [15]. 在公共

数据博弈中, 惩罚本身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效率. 由于对数据造假和瞒报者的惩罚行为会给

惩罚者和被惩罚者双方都造成负收益, 因此将降低群体收益, 甚至造成带来的合作提升不足以弥补惩

罚造成的损失. 但这些一般是短期的效应, 实验研究表明, 考虑了长期的交互, 惩罚将带来净收益的提

升 [16].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尽管惩罚的存在为合作演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 但是惩罚本身存在的

条件是什么? 为了获得具有可用性的公共数据库, 惩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惩罚的结果让公众和每个

合作者 (提供真实数据者) 都受益, 但是代价却只由惩罚者承担. 只合作不惩罚的个体 (C) 相对于合

作且惩罚的个体 (P) 具有相当于惩罚代价的收益优势, 因此这种环境下的 C 也被称为 “二阶搭便车

者”(second-order free riders). 根据自然选择, 在长期演化中 P 将被 C 所取代, 然后 C 最终将被背叛

者 D 取代. 另一方面, 由于公共数据库物理网络的保护隐私设计和公共部门信息公开不力, 合作者也

很难观察到背叛行为, 导致背叛者取代合作者的速度加快.

在演化博弈论中, 已经有大量的理论工作从各个角度出发, 致力于对惩罚的维持给出合理的演化

动力学解释. 例如, 直接互惠中的针锋相对 (tit for tat) 策略 [17], 即对不合作的人自己也采用背叛态

度; 间接互惠博弈 (indirect reciprocity game) 中, 对于那些声望不好的人拒绝给予帮助 [18].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为了在博弈演化中维持惩罚的存在, 必须找到某些具有 “惩罚” 性质的行为

既能够提高自己的收益, 同时又能降低别人的收益. 这些行为本身在保留了惩罚者的利益的同时让对

方无法获利, 在自然选择面前才具有优势. 除了数据共享的联盟外, 数据造假和瞒报并不容易被同类

数据提供者发觉, 而且采用背叛的成本很低. “损人不利己” 行为存在的几率很小. 我们把宁愿自己损

失也要惩罚别人的 “损人而不利己” 行为称作代价惩罚或利他惩罚 (altruistic punishment). 利他惩罚

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几率非常小. 利他惩罚的演化解释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是惩罚者何以入侵群体. 因为当少量的惩罚者入侵一个由背叛者组成的群体时, 惩罚者需要

付出沉重的代价四处实施惩罚, 从而严重降低自己的收益而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第二是惩罚者何以在群体中保持稳定. 对于一个全是惩罚者的群体, 背叛者固然无法入侵; 但是

如果突变产生一类只合作不惩罚的个体, 由于它们与惩罚者之间收益相同, 则会通过中性漂移而在种

群中扩散, 此时如果背叛者进入种群, 则剩余的惩罚者不足以对付背叛者, 从而使整个种群被背叛者

占据, 也就是 “二阶搭便车”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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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共数据博弈的共同惩罚

上面对公共数据博弈中的惩罚行为的研究中, 由于惩罚行为采用了个体间私下进行的模式, 故

这种模式面对二阶搭便车者存在如下缺点: (1) 如果要惩罚二阶搭便车者则可能存在不惩罚这类个

体的三阶搭便车者, 惩罚三阶搭便车者就会存在四阶搭便车问题, 以至于无穷递归. (2) 全合作时惩

罚者和不惩罚只合作者无法分辨, 这样惩罚者有可能经过中性漂移变为非惩罚者而最终被背叛者侵

蚀. 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惩罚可以称为 “共同惩罚” (pool punishment) 或者为 “集中惩罚” (centralized

punishment) [19]. 在公共数据博弈之前, 先进行对惩罚基金进行贡献的阶段, 然后进行对公数据进行贡

献的阶段. 惩罚基金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是降低惩罚者付出的惩罚成本, 甚至是惩罚者获得较高的

收益而乐于对数据造假或瞒报者 (背叛者)实施惩罚;二是可以使背叛者提前暴露. 在实际的公共数据

库管理中, 公共部门采取收取数据录入的客户端使用费的方式摊薄惩罚成本, 所获得的资金可视为共

同惩罚基金. 例如, 在中国, 税务部门的数据收集通过网上报税系统实现, 税务局信息中心向报税企业

和个人收取的终端使用费即可视为共同惩罚基金, 尽管有时这种收费是通过第三方 (如红顶协会、红

顶中介) 实现的. 因为在第一轮中是否为惩罚者已经暴露, 所以惩罚基金除了对数据造假或瞒报者惩

罚外也可以决定是否对提供真实数据但不贡献惩罚基金的人进行惩罚. 公共数据博弈中的共同惩罚基

金一旦建立就可以对很多人进行惩罚, 惩罚代价不再受数据造假或瞒报者数量的影响. 但是当数据提

供者中造假或瞒报较少甚至不存在时,共同惩罚者 (pool punisher, Pool)仍然要付出同样的代价,因此

共同惩罚者的效率要低于个体惩罚者.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为了较清晰地分析共同惩罚的效果, 我们将博弈参与者限定在某一自治区域

内. 我们假定数据提供者在初始时处于均匀混合状态, 并且惩罚基金的存在会使共同惩罚者对所有背

叛者都会实施惩罚 α.

(1)如果惩罚的力度较小的话,不足以对公共数据博弈中的造假或瞒报者改变策略,则在自治区域

内共同惩罚基金是失效的.

(2) 如果实施的共同惩罚 α 足够大, 可以通过对下列新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C D

C (R,R) (S, T − β)

D (T − β, S) (P, P )

(7)

此时 S < P < T − α < R, 使共同合作 (C, C) 成为一个阶段博弈的 Nash 均衡. 对应于式 (4), 有

dρ

dt
= ρ(1− ρ)[(R− T + α)ρ+ (1− ρ)(S − P )]. (8)

因此, 合作者比例增长有一个临界点 ρ∗ = (P − S)/(R − S − T + α + P ). 当 0 < ρ < ρ∗ 时, dρ
dt < 0,

即如果整个博弈过程没有新参与者加入的话, 公共数据博弈中合作者比例会降低; 反之, ρ∗ < ρ < 1

时, dρ
dt > 0, 公共数据博弈中合作者比例会增加. 由此可见, 即使有共同惩罚基金存在, 而且惩罚的力

度足够大, 阶段博弈的合作策略 (C, C) 也不是稳定的. 事实上, 此时重复的公共数据博弈的混合策略

(ρ∗, 1− ρ∗) 也不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实施共同惩罚的作用是不确定的.

需要更进一步阐明的是, 在实际的公共数据博弈中, 即使惩罚的力度足够大, 共同惩罚仍有可能

不会起任何作用, 原因包括两种情况.

(1) 尽管惩罚力度足够大, 但实施惩罚的概率太小. 在实际的公共数据博弈中, 共同惩罚者 ( 高阶

惩罚者) 不会因为有足够的惩罚基金就会对所有造假或瞒报者进行惩罚, 而是以概率 µ 实施惩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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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式 (4) 将变为

dρ

dt
=µρ(1− ρ)[(R− S − T + α+ P )ρ+ (S − P )] + (1− µ)ρ(1− ρ)[(R− S − T + P )ρ+ (S − P )]

=ρ(1− ρ)[(R− S − T + µα+ P )ρ+ (S − P )]. (9)

由此可见, 这种不完全的共同惩罚的效果等同于将个体之间的阶段博弈修改为

C D

C (R,R) (S, T − µα)

D (T − µα, S) (P, P )

(10)

因此, 若 µ 足够小, 尽管共同惩罚使 S < P < T − α < R, 但对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来说, 相当于期

望的博弈支付仍满足 S < P < R < T − µα, (C, C) 不再是 Nash 均衡. 所以, 尽管存在共同惩罚, 但是

(D, D) 也是重复公共数据博弈的唯一的演化稳定策略.

(2) 尽管惩罚力度足够大, 但是数据提供者在初始时处于非均匀混合状态. 此时, 每一个数据提供

者只跟邻居节点进行数据博弈, 因此数据博弈参与者会出现式 (5) 所描述的策略转移. 数据博弈参与

者可能策略转移的原因, 除了强势节点具有好的收益外, 参与者不相信惩罚者会真的惩罚背叛者. 数

据提供者不信任共同惩罚的原因有两类: 一是他们认为共同惩罚者可能存在搭便车行为或腐败, 二是

他们惧怕居于优势地位的数据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报复手段.

更为一般的情形下, 实际的公共数据博弈中, 共同惩罚作为威胁的手段, 不会不起任何作用, 共同

惩罚者以威胁作为工具促进合作者的比例 ρ 提高. 为了分析威胁实施共同惩罚的作用, 仍然考虑自治

区域内数据博弈参与者均匀混合的情形. 当共同惩罚为 α 时, 威胁实施惩罚背叛者的威力取决于数据

稽查的概率 µ. 对博弈 (10), 获得 ρ 的最大值点

ρ∗ = (P − S)/(R− S − T + µα+ P ).

当 µ∗α = T − R, 即 µ∗ = (T − R)/α 时, ρ∗ = 1, 即除非初始状态参与者全是合作者, 否则合作者比

例必然降低. 换言之, 要使合作者比例提高, 必须使 (T − R)/α < µ 6 1 (蕴含着 (T − R)/α < 1, 即

T −R < α).

如果在公共数据博弈中的某个完全自治的区域内数据提供者是均匀混合的,且惩罚背叛者的执法

所得全部归共同惩罚者所有, 那么共同惩罚者实施惩罚的积极性随罚收入 α 增加而增加, 从而实施惩

罚的概率 µ 为 α 的增函数. 若共同惩罚者是保守的, 那么可取惩罚者的 Von Neumann-Morgenstern

效用函数为

µ(α) =


0, α < T −R,

ln
α

T −R
, T −R 6 α 6 (T −R)e,

1, (T −R)e < α.

此时共同惩罚行为的效果为

β = µα =


0, α < T −R,

α ln
α

T −R
, T −R 6 α 6 (T −R)e,

α, (T −R)e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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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存在惩罚者的情况下可能使合作策略 (C,C)成为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我们需要确定最

低的罚款额.

设 φ(t) = t− e1/t, φ′(t) = 1 + t−2e1/t > 0 (t > 1), 则 φ(1) = 1− e < 0, φ(e) = 1− e1/e > 0, 故方

程 φ(t) = t − e1/t = 0 有唯一解 t0 = 1.7632, 且 1 < t0 < e. 当 t > 1.7632 时, φ(t) = t − e1/t > 0, 即

t > e1/t, 亦即, t ln t > 1. 令 t = ln α
T−R , 可知, 当 α > 1.7632(T − R) 时, β = µα = α ln α

T−R > T − R.

从而, 当 α > 1.7632(T −R) 时, (C, C) 为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策略. 此时共同惩罚者实施惩罚的概率

为 µ = ln α
T−R , 并且 dµ

dα = T−R
α . 1

T−R = α−1 > 0. 因此, 在处罚所得归惩罚者所有的政策下, 提高处罚

α 肯定可以使实施惩罚的概率增加, 即高阶惩罚者在所有参与者中的比例会提高, 这与直观情况非常

吻合.

关于对高阶惩罚者 (包括高阶共同惩罚者)的背叛行为 (搭便车或腐败)实施更高阶惩罚行为的研

究则更加复杂, 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演化博弈的成果进行简单分析.

在普通公共产品博弈中,文献 [19]对有限群体小变异下的研究结果表明: (1)当只存在合作者、背

叛者、共同惩罚者的情况下, 系统完全由背叛者占据. 如果允许观望者 (loner, L) 存在, 则最终由共同

惩罚者 (Pool) 占据. (2) 合作者、背叛者、观望者、个体惩罚者 (Peer) 和共同惩罚者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 演化结果依赖于共同惩罚者是否惩罚二阶搭便车者: 如果不惩罚则个体惩罚者盛行; 如果惩罚则

共同惩罚者盛行. 共同惩罚制度的建立依赖于对二阶搭便车者进行惩罚这一结论, 也得到了实验结果

的支持 [20]. 然而, 有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让个体在每次行为中自由选择, 则大家倾向于不惩罚二

阶背叛者. 惩罚二阶背叛者的制度需要通过事先进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来建立. 另有理论研究表明,

如果在群体中引入机会主义者 (opportunist, O), 即能够以较小代价探查惩罚制度是否已经建立, 从而

决定是否合作的个体, 则共同惩罚制度的建立不再依赖于对二阶搭便车者进行惩罚 [21].

由此可以看出,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如果给所有数据博弈的参与者 (包括数据提供者、惩罚者在

内) 进行自由选择, 那么对高阶惩罚者的背叛行为, 即搭便车或腐败, 实施惩罚是几乎不可能的. 为了

促成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必须从外部引进新的数据博弈参与者,包括机会主义者,使他

们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探查到惩罚制度的可信度. 换言之, 共同惩罚制度的效果取决于数据博弈中信息

公开的程度. 由于高阶惩罚者的自私性, 从内部讲, 信息公开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外部引入新的数据

博弈参与者, 所以公共数据库的开放性是共同惩罚制度有效性的唯一保证. 而对于涉及国家核心机密

的公共数据博弈中, 可行的办法是对所有参与者的背叛行为采用足够大的共同惩罚, 即高压态势 (如

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才有可能促成参与者趋于采用合作策略.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

保证消除数据提供者和惩罚者的背叛行为. 也就是说, 建立在任何一种共同惩罚制度基础上的数据质

量控制都不可能保证获得数据完全真实的公共数据库.

5.3 公共数据博弈的委托惩罚

由于法制不健全,中国的公共部门在履行公共管理过程中,不能规范地购买和使用第三方服务,包

括大量雇用没有执法资格的临时人员参与执法,如协警、税务协管员. 这种委托惩罚的方式,在公共数

据库数据管理过程中也被广泛使用, 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特种设备维保单位核实、上报和处罚特种

设备的运行台帐数据, 委托计量研究院对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年检数据进行督查和实施违法处罚. 这

种行为,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称为委托惩罚. 委托惩罚源于惩罚者始终存在降低惩罚成本的动机, 委托

惩罚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搭便车和腐败行为. 由于在数据博弈过程中, 委托者和被委托者的目标是不一

样的, 所以惩罚的效果也完全不同.

1584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6 卷 第 11 期

在公共数据管理中, 行政执法部门是最主要的惩罚者, 即数据稽查的合法执法者. 因此, 在公共数

据博弈中, 作为共同惩罚的实施者可以委托惩罚, 但是委托惩罚的再委托, 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可以在其法定权

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

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 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

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 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但是, 实际执法过程中二次委托甚至更多次委托是无法完全杜绝的.

然而,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共同惩罚者不仅包括行政执法部门而且还包括举报投诉者、行业协会

等其他非执法主体. 而且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仍有可能采用私自委托的行为. 因此, 客观上讲, 公共数

据博弈中委托惩罚的再委托是存在的. 随着再委托的次数增加, 惩罚者实施的惩罚对背叛者的威胁效

果不断衰减, 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下降并最终完全失效, 甚至一次委托惩罚就会使共同惩罚对合作

的促进作用失效.

5.4 公共数据博弈的惩罚者的 “腐败子博弈”

如前所述, 在公共数据演化博弈中惩罚者存活是有条件的, 如共同惩罚者存活依赖于观望者存在

且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探查到惩罚制度的可信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 演化博弈中利他惩罚存活的几率非

常小. 但是, 在实际中惩罚行为是存在的, 除了存在机会主义的围观者以外, 还有对于惩罚行为存活的

其他解释, 比如, 允许惩罚者通过权力攫取一定的好处, 实现权和利的平衡.

大多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惩罚组织形式和依据来构建惩罚的模型,试图解释惩罚何以存活以及探

究惩罚的作用影响. 现在来讨论公共数据博弈中惩罚者自身的腐败, 即惩罚者本身不合作而且与非惩

罚者权利不对称.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有两类参与者, 一类是只提供数据但不参与惩罚, 一类是提供数据且参与惩

罚. 注意一下, 第一类参与者, 即只提供数据但不参与惩罚的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还可以分两类, 一类

是没有惩罚权的参与者 (如依法向市场监管局提交食品添加剂使用台帐的食品生产企业、依法向质量

技术监督局提供电梯安检数据的电梯维保企业和中介技术机构), 一类是可以选择参与惩罚但放弃惩

罚的参与者 (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数据稽查部门的某些成员单位). 设非惩罚者背叛被罚 β, 对应的惩

罚代价为 γ; 惩罚者背叛被罚 β′, 对应的惩罚代价为 γ′.

由于更高层级的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既是数据提供者又是同层和下层的惩罚者,因此公共数据博

弈参与者的策略有 4个:合作但绝不惩罚 C,背叛但绝不惩罚 D,忠诚的执法 H (自身合作且惩罚背叛

者) 和腐败的执法 K (自身背叛且惩罚背叛者). 为了研究公共数据博弈中腐败行为的影响, 构建一个

扩展的囚徒困境博弈:

C D H K

C (R,R) (S, T ) (R,R) (S, T )

D (T, S) (P, P ) (T − β, S − γ) (P − β, P − γ)

H (R,R) (S − γ, T − β) (R,R) (S − γ, T − β)

K (T, S) (P − γ′, P − β) (T − β, S − γ) (P − γ′ − β′, P − γ′ − β′)

(11)

这个博弈等价于下面的 3 阶段的扩展式数据博弈:

(1) 第 1 阶段博弈为数据提供者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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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阶段选择是否参与惩罚;

(3) 第 3 阶段选择是否实施惩罚.

说两个博弈有密切关系是因为: 两个博弈都有一些参与者除了提供数据外还可以选择参与惩罚;

不同之处是对前者而言, 并非所有数据提供者都有权选择参与惩罚, 后者则是所有数据提供者都可以

选择参与惩罚.

扩展式数据博弈有一个子博弈, 称为腐败子博弈:

H K

H (R,R) (S − γ, T − β)

K (T − β, S − γ) (P − γ′ − β′, P − γ′ − β′)

(12)

当 T − β > R > P − γ′ − β′ > S − γ 时, (K,K) 是腐败子博弈的 Nash 均衡解. 扩展式公共数据博弈

存在子博弈精炼 ((D, D), (Peer,Peer), (K, K)), 其中 (Peer, Peer) 表示参与者在扩展式博弈的第 2 阶

段都选择参与惩罚 (即成为个体惩罚者).

在中国公共数据博弈中, 公共部门既是数据提供者也是惩罚者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在公共

部门具备双重身份的情况下,我们来研究惩罚者实施惩罚的效果.为了讨论的方便,当背叛者不被惩罚

时, 提供假数据或瞒报是没有收益和成本的, 因此 P = 0. 由于惩罚者本身存在利益诉求, 且上下级数

据稽查部门之间、稽查者与被稽查者之间的权利不对称, 故公共数据博弈的惩罚者 (也是数据提供者)

存在腐败动机, 因此 γ′ + β′ < β 且 γ′ < γ. 下面我们分两种情形讨论.

(1) 存在腐败, 但惩罚者的权利比较小: 惩罚者实施惩罚的代价和背叛的代价之和比较大, 即 S >

−γ′ − β′ > −β, 此时 (D, D) 不再是公共数据博弈 (11) 的 Nash 均衡, 会导致合作者与腐败执法者

共存;

(2) 存在腐败, 且惩罚者的权利较大: −γ′ − β′ > −β > S, 此时 (K, K) 是公共数据博弈 (11) 的

Nash 均衡, 同时扩展式公共数据博弈存在子博弈精炼 ((D, D), (Peer,Peer), (K, K)), 即第 1 阶段选择

背叛且第 2 阶段选择参与惩罚且第 3 阶段选择实施惩罚, 博弈的结果是导致全面的腐败.

在现实的中国公共数据博弈中,真实的情况是,不是所有的数据提供者都有权选择参与惩罚的,因

此上面的扩展式数据博弈模型是一种理想模型. 但是,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数据腐败的结论. 事实上, 普

通的数据提供者无权参与惩罚,它们最多只能以公众或旁观者的身份对数据造假或瞒报者和搭便车者

进行举报, 在研究数据腐败过程中, 我们可以将这些数据提供者排除在外.

综合两种情形,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由于腐败的存在可以导致惩罚者存在, 从而对合作的生存是

有促进作用的.

关于质量技术监督的公共数据博弈实证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的结论. 根据相关法律, 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对水泥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数据具有稽查的责任. 但是, 在很长时期内, 由于稽查部门权利较小,

加之执法成本较大等因素, 对水泥生产数据稽查缺位, 在缩短库存周期的利益驱动下昆明市所属水泥

生产企业上报的水泥质量数据 (如 3 天强度、7 天强度、28 天强度等) 出现大量瞒报或假报, 尤其 28

天强度数据基本都是假的. 从 2008 年开始, 云南省人民政府规定, 质量监督执法的罚没收入收支两条

线并将 100%的罚没收入返回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纳入预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再将 40%的罚没收

入返回州、市级稽查部门, 事实上允许部门利益 (腐败行为) 存在. 这项政策迅速取得积极效果, 市质

量技术监督稽查部门遂积极进行巡查和立案, 包括多家水泥厂被重罚, 填报或瞒报数据情况顿为改观.

2014 年,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取消省级以下垂直管理, 同时取消了罚没收入纳入预算的做法 (减少

惩罚权利), 数据稽查没有了动力, 水泥生产企业的数据短期内恢复了造假和瞒报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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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公共数据博弈中,允许惩罚者有一定程度的腐败 (部门利益)对合作者的生存有促进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腐败的是公共数据库数据真实性的必要条件.尽管腐败的存在促进了下一级数据提供者

和同级的不具备惩罚角色的数据提供者提供真实数据 (合作) 的意愿, 但腐败的惩罚者本身又成了假

数据提供者或瞒报者, 而且对单纯的数据提供者形成的收益优势 T > S. 根据式 (5), 由于腐败的惩罚

者的优势地位对原来的忠诚的惩罚者和新加入的参与者具有聚集效应,信息公开和公共部门内部流程

数据的真实性将下降, 腐败的程度将上升. 因此, 腐败的存在对公共数据库的数据质量控制的作用有

限, 甚至是负面的.

6 公共数据博弈的信息公开与媒体自由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如果动态博弈的环境是封闭的,那么外部的观望者和惩罚者无法入侵,合作者

遭遇背叛者时总是居于劣势, 忠诚的惩罚者遭遇腐败者时也是居于劣势. 也就是说, 在封闭的环境中,

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结果是, 要么合作者消亡, 要么惩罚者全面腐败. 因此, 促进公共数据博弈中合作

者增殖有赖于博弈演化环境的开放. 公共数据博弈的环境开放的主要方式是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

信息公开的内涵包括信息公开主体、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信息公开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规定: “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信息公开的范围是行政机

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信息公开的方式为政府公报、政

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所发布的信息公开范围中大部分信息 (数据) 与公共产品供给有关, 特别强调了环境保护、

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的数据.

媒体自由的内涵在于通过宪法保障媒体自由使新闻媒体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组织,并能够独立于政

府之外、具有自主性、免受政府干预事实真相发布权. 第四权理论认为, 媒体作为一种公共三权 (行

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 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 用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 因此第四权理论又称为

“监督功能理论”. 根据第四权理论, 媒体自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形成一个意见或言论的自由市场, 也

非将媒体视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立讯息沟通管道, 更非为完成个人表达自我, 其本质在于监督公共

部门是否滥用权力.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作为揭露数据提供者的数据造假或数据瞒报行为和惩罚

者的腐败或搭便车行为的外部力量, 持续不断地给公共数据博弈中的合作者和忠诚执法者提供外在

“能量”, 使之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从而促进合作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 至少使合作行为不致湮灭.

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是引入外部惩罚者和合作者的条件,也可以增加已有数据参与者采取背叛行

为的代价和惩罚者实施腐败惩罚的代价 (降低腐败执法者的权利, 即缩小权力寻租的空间). 信息公开

和媒体自由本质上是公共数据博弈合作演化的一种外部正能量. 它使外部合作者、外部忠诚的执法者

得以入侵的同时, 外部背叛者和外部腐败执法者由于惧怕信息公开和媒体监督而拒绝加入博弈. 从而

使公共数据库系统形成耗散结构.

另一方面, 信息公开的环境下, 由于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往往参与多种公共数据库数据生产的

过程, 从而信息公开增加了数据提供者提供假数据或瞒报和惩罚者权力寻租的风险. 多个公共数据库

中的数据在信息公开后就会形成数据链. 随着公共数据链的形成, 数据串并技术和联机分析处理技术

将有助数据稽查者发现背叛者, 使得背叛者的背叛行为的代价增加, 也降低了惩罚者实施惩罚的代价,

从而使合作者的生存概率增加. 同时, 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也会使提供真实数据的参与者和忠诚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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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获得更高的社会信任, 并通过更高级别的信用等级获取更多的收益, 增加了背叛者和观望者的策

略迁移, 促进公共数据博弈的合作演化, 甚至使合作行为成为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7 结论

通过对中国公共数据库物理网络和参与者社会网络叠加而成的复杂网络的结构分析和公共数据

库本身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 建立了公共数据库复杂网络上的公共数据演化博弈模型. 进一步在各种

条件下, 对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解的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在理性假设下,若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是均匀混合且不存在奖励行为和惩罚行为,那么背叛

行为将成为公共数据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合作者将湮灭, 公共数据库将最终崩溃. 在实际的中

国公共数据库网络中的某些自治的区域内是可能存在公共数据博弈参与者均匀混合的,针对这些均匀

混合的自治区域需要改变网络结构并建立开放的环境,引入外部合作者和忠诚执法者以消除背叛者的

统治地位.

(2) 就全局而言, 在无标度的隐形网络上, 公共数据博弈的参与者不可能均匀混合, 合作者不会湮

灭, 即会有一定比例的数据提供者提供真实数据. 但是, 若奖励行为和惩罚行为不被实施, 或实施的奖

励和惩罚的力度不够大, 那么合作者并不能完全占领网络, 即合作也不会成为演化稳定策略.

(3) 奖励行为在公共数据博弈的前几期对合作策略的涌现是有明显效果的, 但是随着数据博弈的

不断进行, 奖金对合作策略的稳定作用在衰减.

(4)在公共数据博弈中,尽管惩罚者存在并不能使合作成为演化稳定策略,但惩罚者的存在有利于

提供真实数据者的生存. 特别要指出的是, 当腐败的惩罚者的权利过大时, 虽然有利于真实数据的提

供者生存, 但腐败的惩罚者会占领整个网络, 从而公共部门的流程数据将是全为假的或被瞒报.

(5) 在公共数据博弈中, 信息公开和媒体自由作为揭露数据提供者的数据造假或数据瞒报行为和

惩罚者的腐败或搭便车行为的外部力量,持续不断地给公共数据博弈中的合作者和忠诚执法者提供外

在 “能量”, 使之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从而促进合作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 至少使合作行为不致湮灭.

(6) 经过将理论分析的结果与实际的昆明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数据管理的实证分

析、数据库建设和维护应用经验作比较, 说明理论分析的结果与现实的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

过程的表现是吻合的.

但是, 在实际中, 各种公共数据库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公共数据博弈的演化会更加复杂.

由于条件和环境的改变, 中国公共数据库数据博弈的合作演化方向表现出多样性. 因此, 在公共数据

演化博弈研究中, 有众多课题有待深入, 如奖励行为和腐败共生时合作行为演化方向、奖励行为和惩

罚行为的效果边际分析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更有意义的课题还包括针对特定的公共数据库,

采用适当手段设计面向数据管理人员和稽查人员行贿的实验,用实证方法研究行贿对公共数据演化博

弈的影响, 甚至包括公共数据库数据质量对行贿金额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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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ublic database is a special kind of public goods in which data quality control involves solving

some basic problems in public management science at the interface with data science. A public database network

is a complex body with some physical objects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a visible system) and some partners of

the public data game (an invisible system); the quality of public data is reflected synthetically by the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data game. From the viewpoint of public goods management, the avail-

ability of data in public databases depends on the cooperation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data game for same data

cleansing technology. The Chinese public data network is regarded as a scale-free complex network o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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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data game is an evolutionary game. Using the models of a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nd extend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the existence of an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is discussed for the public data game.

With the theoretical modeling of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it is further regarded that the collaborators of the

public data evolution game would survive on the scale-free complex network, and that cooperative strategy even

becomes a stable strategy of the public data evolutionary game through strong punishment or by returning all

fines to the punisher. The corruption sub-game model of the public data evolutionary game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punisher’s corrup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corruption sub-game model, the rights of

the data auditor are beneficial for cooperative behavior to survive, and when the stronger rights of the auditor

would result in total corruption. Finally, we discuss the extent to whic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freedom of

media help to limit the rights of the public auditor, while helping the cooperator and loyal punisher to irrupt,

such that the cooperator’s survival increases to improve the data quality in public databases.

Keywords public databases, data quality, public data evolutionary game,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reward,

punishment, corruption sub-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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